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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1047-2045-8080-9020-00014 

  
教育局通函第 83/2026號 

 

分發名單： 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校長 

（私立學校、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

及國際學校除外） 

  副本送： 各組主管 — 備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助教師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計劃第六輪測試 

及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請本港公帑資助學校的全職教師及教學助理，參加由語文基金撥款資助

的「資助教師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計劃第六輪測試，以及「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

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背景 

 

2. 回應《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的政策措施，教育局於 2024 年 6 月推出了「資助

教師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計劃，透過語文基金全費資助合資格的本地中、小學現

職教師及準教師（包括但不限於中文或普通話科老師），按自願性質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

水平測試」（「水平測試」）一次，以進一步鼓勵教師提高普通話水平。本計劃由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考評局）提供一站式報名和考試的服務，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免費參加「水平測試」

一次。 

 

3. 為配合教育局優化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要求的措施（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函第

74/2024 號》），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現以試行方式，運用語文基金資助合資格的教師

報讀「水平測試」的考前培訓課程（PSC培訓課程），以助學校儲備普通話科的教學人才。 

 

 

第六輪測試 

 

4. 第六輪的「水平測試」將於 2026 年 8 月 29 日及 30 日（星期六及日）舉行，以電腦化

形式進行。合資格的申請人1可於即日起至 2026年 6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5時 30分前報名

參加。成績約在測試後四個月內以電郵通知；入級者將在測試六個月後獲發由國家語言文字

 
1 該學年於公帑資助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擔任全職教師或全職教學助理（或由學校確認出任相同類別職務的教

職員）。如申請人為全職教學助理，需已修畢／正修讀或已獲取錄修讀本港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

書，或持有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非本地教師培訓資歷；資助並不適用於已遞交申請，但未獲取錄

修讀上述教育文憑／證書的人士。 

 

本計劃下，每位合資格人士僅獲資助參與「水平測試」一次。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language-proficiency-requirement/CM%2074_2024_Enhanced%20LPR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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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頒發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申請人報名時需填妥有關普

通話使用及培訓需求的線上調查問卷，供考評局作研究用途，考評局不會將任何可識別教師

身分的個人資料應用於研究結果，亦不會向教育局提供申請者的個人資料。 

 

5. 為了協助準考生做好應試準備，本輪測試的考生將獲得以下應考支援： 

 

(i) 試前講座：由國家語委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的國測員主講，於 2026

年 7 月 28 日（周二）上午以線上形式進行。約兩小時的講座內容主要圍繞測試

評分要點，協助考生了解應考注意事項；  

(ii) 線上模擬測試：每位成功報名的考生均可在考前進行免費的線上模擬測試，以

熟習電腦化考試的模式及操作；及 

(iii) 試後反饋報告：每位符合計劃資助資格的考生將收到電子版的報告，反饋該考

生的主要失誤原因，並提出普通話水平的提升建議。 

 

6. 申請人須按規定提交由其任教學校校長簽署的在職證明書（見附件一），以核實其申

請資格。有關報名、測試以及應考支援措施的詳情及安排，請查閱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IPE/psc/）。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7. 為協助教師爭取考獲二級甲等或以上的成績，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樹仁大學分別開辦四個 PSC 培訓課程，請查閱附件二了解各課程簡介及

報名資訊。上述課程均具有以下特色： 

 

(i) 由具備水平測試培訓經驗的導師授課，亦有導師同為國家級測試員； 

(ii) 主要以面授形式進行小班教學，並包含沉浸元素的訓練； 

(iii) 為學員提供個人化的普通話水平診斷（正式上課前進行）、具針對性的培訓，

以及改善應試技巧與表現的建議；及 

(iv) 培訓日程盡量配合教師的時間安排，並銜接第六輪及第七輪「水平測試」，供

教師在完成課程半年內參與（詳情請參考本文第 9段及註腳 3）。 

 

報讀資格 

 

8. 報讀「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的申請人，需符合以下條件： 

 

(i) 為本港公帑資助的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全職教師或準教師2（不限任教科

目）； 

(ii) 2023/24學年（即 2023年 9月 1日）或之後在「水平測試」考獲二級乙等成績。

參加者需向院校提交成績證明，等級考取日期以官方成績通知或《普通話水平

測試等級證書》的發出日期為準；及 

 
2 準教師：該學年於公帑資助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擔任全職教學助理（或由學校確認出任相同類别職務的教

職員），並已修畢／正修讀／已獲取錄或已申請修讀本港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書，或持有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非本地教師培訓資歷。請注意，已獲取錄或已申請修讀教育文憑的準教師，需在申

請退還學費時提交已修畢／正修讀的證明，方能獲得資助。 

 

http://www.hkeaa.edu.hk/tc/IPE/p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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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獲得現職任教學校的推薦（每所學校可推薦一名參加者，推薦表載於附件三）。

未獲校方推薦的人士可自費報讀課程，並不會獲得語文基金資助，惟仍需符合

條件(i)及(ii)的報名要求。 

 

資助安排 

 

9. PSC 培訓課程的參加者報名時需自行繳交全額學費，並須符合以下條件，方能獲全額

或部分發還其預繳的學費： 

 

(i) 滿足由培訓院校規定的修畢課程的要求（例如課程設置的考核、出席率等）； 

(ii) 在完成課程後半年內參加「水平測試」3（即最後一個上課日至測試日不超過半

年）；及 

(iii) 在培訓院校指定的期限內（一般而言為最後一個上課日的九個月內），向院校

提交完成課程後參與「水平測試」的成績證明。考獲二級乙等或以上的人士，

可獲全額退還學費；考獲三級甲等或以下的人士，可獲退還百分之八十的學費。 

 

查詢 

 

10. 關於測試及培訓課程的查詢，請參閱以下聯絡資訊。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 考評局國際及專業考試部 

電話：(852) 3628 8787 

電郵：ie@hkeaa.edu.hk 

PSC 培訓課程 各院校的聯絡方式詳見附件二 

測試及考前培訓的申請資格 教育局語文教育及語常會事務組 

電話：(852) 3863 1782 

電郵：psc@edb.gov.hk 

 

 

 

 

                                                                                                                         教育局局長 

                                                                                                                       蔡敏儀    代行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3 受資助及自費的學員如符合「資助教師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計劃的資助條件，可免費參與由考評局

於 2026年 8 月 29、30日或 2027 年 1月 16、17 日舉辦的第六輪或第七輪「水平測試」。 

mailto:ie@hkeaa.edu.hk
mailto:ps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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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申請報考「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 

 

敬啟者： 
 

茲證明 （中文姓名*）於 2025/26學年於本校任職，詳情如下： 

* 本證明書上的中文姓名須與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及報名表上的相同。如申請人沒有中文姓名，

則可填上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的英文姓名。 

  

 

請在以下剔選適用內容 

 

受聘學校類別 

1.  中學  小學  特殊學校 

受聘職位 

2.  教師  教學助理（或出任相同類别職務的教職員） 

 

 

受聘學校類型 

1.  官立學校  資助學校    按位津貼學校 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 其他 

受聘形式 

2.   全職  其他受聘形式 

 

 

 

學校名稱：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學校蓋印： 
 

 

日期： 
 

 

 

版本 1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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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課程簡介 

 

申請人可參考課程內容及根據個人需求報讀適合的課程。課程安排或會因應實際情況而進行調整，請瀏覽各院校網站或向院校查詢課程及報名詳情。 

 

院校名稱 

（依筆劃序） 
課程特點 課時及地點 預計上課日期 

學費 

（港幣） 
網頁及查詢 

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 

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沉浸提升課程 

⚫ 採用「課前診斷—針對性訓練—赴京沉浸—模

擬測試」學習閉環：入學前安排一對一診斷

（語音、朗讀及命題說話），並提供個人化回

饋報告； 

⚫ 香港面授課集中講解常見扣分點及建立命題說

話結構與表達策略；其後赴京參與 5天沉浸式訓

練，在全普通話語境下進行高密度輸出及回

饋，大幅提升臨場表達流暢度；及 

⚫ 課程結束後安排模擬測試，與入學前普通話診

斷形成對照，協助學員掌握進步幅度，為衝刺

高分作準備。 

20小時香港面授（共 7節） 

40小時內地沉浸（共 10節） 

 

（暫定其中一處） 

⚫ 港島東分校（北角） 

⚫ 港大保良何鴻燊社區書院

（銅鑼灣）   

⚫ 九龍西分校（荔枝角） 

香港面授： 

2026年 7月 3日起， 

逢周三、五（共 7天）

晚上 7:00-10:00 

 

 

內地沉浸（中國傳媒大

學）： 

8月 2至 8日（含往返

日期） 

$21,800 

電話： 

3762-0853 

電郵：

hkpeac@hkuspace.hku.hk 

WhatsApp: 9057 0241 

 

 

香港中文大學 

教師 PSC晉級課程 

⚫ 遵循普通話教學規律，梳理出高效的培訓内容

與重點，設置正音訓練； 

⚫ 由資深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任教，糅合

「沉浸元素」，設置「沉浸活動」（命題説話

特訓）、「沉浸語境」；  

⚫ 結合自主學習的思路，讓教師善用語言實踐機

會與個人化練習，創造「處處可學」的語境；

及 

⚫ 遵循導師指導，學會應試技巧與策略。  

24小時香港面授（共 8節） 

 

香港中文大學 

（鄰近港鐵大學站的教學樓） 

夜間課程： 

2026年 6月 18日至 

8月 6日周四晚間 

 

日間課程： 

2026年 6月 20日至 

8月 8日周六上午 

$8,500 

電話： 

39436749 / 39436247 

WhatsApp：671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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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稱 

（依筆劃序） 
課程特點 課時及地點 預計上課日期 

學費 

（港幣） 
網頁及查詢 

香港教育大學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 (PSC) 針對性強化課程 

⚫ 由具備豐富測試培訓經驗的國家級測試員面

授，協助學員改善個人語音弱項，營造沉浸式

普通話語境； 

⚫ 課程核心在於「精準診斷、針對提升」：學員

於課前將接受個人化水平診斷，導師據此提供

針對性的應試技巧及改善建議；及 

⚫ 透過高密度的沉浸訓練，修正個別語音偏差，

提升語音面貌的規範度與流暢度，全面強化學

員的語音面貌與應試能力，以達致預期目標。 

30小時香港面授 

（共 10節，包括 8節面授課

堂，期間穿插 2節個人糾音診

斷練習及反饋） 

 

香港教育大學西九龍校區 

（尖沙咀戲曲中心地下） 

2026年 7月 4日至 

8月 29日，逢周六上午

9:30-12:30 

 

 

$8,500 

電話：2948 7289 

 

香港樹仁大學 

教師 PSC二甲等級備試特訓班 

⚫ 採用面授方式，包含沉浸式普通話語境訓練，

並於開課前提供個人化水平診斷及改善建議；

及 

⚫ 涵蓋語音矯正、朗讀與說話表達訓練、常見失

分點與應試策略、模擬演練及個別回饋等教學

內容。 

 

  

36小時香港面授（共 12節） 

 

香港樹仁大學北角寶馬山校園 

課前個人化診斷： 

2026年 7月 13至 17日

（每人 0.5小時） 

 

正式授課： 

2026年 7月 20日至 

8月 14日，逢周一、

三、五下午 2:00-5:00  

$7,300 

 

電話： 

2104 8262 / 2104 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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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學校推薦表（2025/26學年） 
（請獲推薦人把填妥之文件在報讀課程時一併遞交至相關院校） 

 

甲部（由獲推薦人填寫）      （請在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本證明書上的中文姓名須與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及報名表上的相同。如申請人沒有中文姓名，則可填上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的英文姓名。 

姓名 中文 

 

英文 

 

任職學校全稱  中學 

小學 

特殊學校 

學校資助類別 官立學校 

資助學校 

 

按位津貼學校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其他 

受聘職位 教師 

教學助理（或出任相同類別職務的教職員） 

受聘形式 全職 

其他受聘形式 

任教科目 
中國語文科   普通話科   其他（請註明：            ） 

 

本人聲明上述資料正確，並同意校方推薦本人報讀「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獲推薦人簽署：＿＿＿＿＿＿＿＿＿＿＿   日期：＿＿＿＿＿＿＿＿＿＿＿ 

 

乙部（由學校填寫） 

本校確認以下事宜： 

1) 本校推薦上述教師報讀「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並核實甲部資料無誤。 

2) 本校於 2025/26學年獲推薦報讀上述課程的教師 / 教學助理合共 1名。 
 

 

 

 

 

 

版本 05/2026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學校蓋印    


